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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2〕21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1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市卫健局：

李娟娟提出的《关于推进我市青少年近视防控-角膜塑形镜验

配合法合规合理性的建议》收悉。我局为协办单位，现将涉及市

场监管部分的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药械质量安全监管。根据《药品管理法》、《医疗器

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器械经营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加大对药械使用行为的监管力度。2022 年 5 月，我局开展

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对角膜塑形镜等无菌

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开展全面风险排查，持续加强风

险防控和质量管理，切实保障医疗器械产品质量安全。

二、开展眼镜配制场所计量专项整治。重点对往年专项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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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。加大计量法律法规宣

传力度，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方式，检查眼镜制配场所是否

按照要求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、使用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是

否经计量检定合格等。严厉打击眼镜制配环节使用不合格计量器

具行为，防止对青少年视力的二次伤害。2021 年以来，检查配镜

场所 87 家，立案查处 6起，罚没入库 0.34 万元。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庄志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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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6 月 14 日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市分管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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